








关于做好现阶段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，深圳市海洋发展局，珠海市海洋发展

局、港澳流动渔民工作办公室，湛江市海洋与渔业局，台山市港

澳流动渔民工作办公室：

8 月 4 日，我省一艘载有 7 人的“三无”船舶在揭阳神泉渔

港对开海域时发生倾覆。截至 8 月 8 日，已造成 2 人死亡，2 人

失联。事件发生后，农业农村部和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视，农业

农村部和省委、省政府领导第一时间作出批示指示，要求全力以

赴抓紧搜救失联人员，举一反三加强休渔期渔船安全管理，严防

类似事件发生。8月 16 日，我省伏季休渔将结束，渔民抢时出航，

海上船舶活动更趋频繁，碰撞事故易发多发，叠加当前阶段性高

温、强对流及大风天气多发频发，渔业安全生产风险异常突出。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，强化开

渔前后的渔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，持续做好渔船规范管理和水上

养殖安全，最大程度防范各类渔业安全生产事故发生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

各地要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树立树

牢底线思维，严格落实“三管三必须”要求，保持“只要隐患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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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没有彻底消除，监管责任没有落实到位，渔业安全生产事故就

随时可能发生”的清醒认识，杜绝“事后补救”思想，做好“事

前预防”工作，眼睛向下、紧盯一线，认真排查整治，消除风险

隐患，切实维护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渔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

稳定。

二、压实各方责任

各地要按照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《关于印发<渔业船舶

船东船长安全责任清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农渔安函〔2025〕199

号）要求，通过日常监督管理，压紧压实船东船长主体责任、属

地监管、行业监管责任，进一步健全网格化管理体系，完善船籍

港和靠泊港共管机制，加强依港管安全，强化对渔船进出港报告、

编组生产等制度落实监管，确保人适任、船适航、港适泊。

三、全面排查隐患

开渔前后，各地要向渔船船东船长发放《渔业船舶海上安全

事故警示案例》《渔船出海载安全自查指导项目(试行)》，督促船

东船长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开展渔业安全隐患自查。县

级渔业渔政主管部门组织开展渔业安全隐患排查，市级渔业渔政

主管部门进行抽查，做到每市抽查渔港（停泊区）不少于 3个，

抽查每个渔港（停泊区）抽查渔船数量不少于 10 艘。对于发现的

隐患，要及时落实整改，并留存整改记录。要紧盯核定载员 10

人以上渔船、长期异地停靠作业渔船、大中型老旧渔船，重点查

看渔船进出港报告，渔港(包含渔船集中停泊点)摸排及监管落实

情况，敢于查出重大事故隐患，明确抽查比例标准以及抓好闭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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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制度的建立及实施。海上养殖要排查深水网箱和养殖渔排的

框架、网衣、锚泊缆绳安全隐患，及时督促养殖主体加固、维修

养殖设施，避免发生深水网箱或渔排因强风大浪移位后与船只发

生碰撞、变形甚至崩塌等情况。

四、做好宣教引导

各地要充分利用线上、线下多种方式，广泛宣传《渔业船舶重

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《渔业船舶船东船长安全责任清单（试行）》

《广东沿海渔业船舶海上通航安全指引》、通信海缆保护等各项内

容，开展渔业安全生产培训教育，推广船东船长安全生产典型经验

做法，切实增强船东船长安全生产能力和消除隐患主动性。要注意

宣传渔船鱼舱内硫化氢气体中毒防范措施，增强粤东表角水域、遮

浪角西南水域和珠江口担杆水域、桂山水域以及琼州海峡和涠洲岛

西航路南段等水域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防范意识。

五、全链条打击涉渔“三无”船舶

各地要联合地方乡镇政府及公安、海警、海事等部门开展打

击行动，延长彻查为涉渔“三无”船舶提供服务的运鲜车、交易

场所，斩断“捕、运、销”非法利益链条。要联合地方乡镇政府

对在港乡镇船舶进行核查，严防涉渔“三无”船舶假冒、套牌乡

镇船舶情况。对“船证不符”的渔船要进行调查核实，尤其对非

本地船籍港的可疑船舶要及时核查，确认属套牌、冒牌的，要按

规定进行认定、查处。

六、强化水产养殖防台防汛

参考《汛期和干早期间水产养殖防灾减灾技术指引(2025 版)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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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措施，组织指导水产养殖企业制定应急预案，加强抽水泵、

救生衣、增氧机等防台防汛物资设备储备。做好巡塘管理和水质

检测,对养殖设施、池塘堤坝等全面加固修复,疏通进排水渠道，

针对性开展增氧、调节 pH 等水质调节工作。加强水生动物疾病测

报和水生动物疫病监测。指导养殖户及时做好受影响水产品上市

销售或转移暂养,最大程度减少损失。

七、加强乡镇纳管涉渔船舶管理

督促指导各地加强统筹谋划，切实扛起属地管理责任。各乡

镇（街道）要严格按照“谁批准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健全闭环监管

机制，落实网格化监管、实时定位监控，加强检查排查和监督管

理，加强“一船一档”规范化建设，查清各地区乡镇纳管涉渔船

舶有关情况，在保障民生的基础上，有序清理退出船长≥12 米、

功率≥60 马力（匹）的乡镇纳管涉渔船舶。依法严肃处理不符合

安全生产要求、转让买卖、继承等乡镇纳管涉渔船舶，保障乡镇

纳管涉渔船舶“存量过渡，只减不增”。

附件：1.关于切实加强近期渔业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的

通知

2.关于印发《渔业船舶船东船长安全责任清单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

3.关于发布《广东沿海渔业船舶海上通航安全指引》

的通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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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广东省农业农村厅

2025 年 8月 12 日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广东海事局，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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